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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璧山法院判决鼎鸿公司诉王宗惠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重庆璧山法院判决鼎鸿公司诉王宗惠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受害人于后续护理期间死亡时赔偿义务人能否索回已付后续护理费

裁判要旨

　　受害人依据生效判决获得后续护理费后，于护理期间内死亡，赔偿义务人不能因后续护理事实未产生，而以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不当得利该后续护理费为由要求其返还。

案情

　　2014年12月17日，***驾驶货车与行人杨培云相撞致杨培云受伤，此次事故***负全责，杨培云无责；经鉴定，杨培云被评定为伤残X级、为完全护理依赖程度。***所驾肇事车为重庆鼎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鸿公司）所有，***系该公司雇请的驾驶员。2015年4月17日，杨培云起诉***、鼎鸿公司等要求给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对杨培云的后续护理费酌情主张5年共计14.6万元，鼎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一次性支付了该后续护理费。此后，杨培云于2016年1月18日死亡。现鼎鸿公司作为原告，以杨培云的后续护理费未实际产生为由，认为杨培云生前的配偶王宗惠、女儿杨琴乙不当得利14.6万元，起诉要求二被告退还该款。

裁判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况。而（2015）璧法民初字第01938号判决书系生效判决，鼎鸿公司根据该判决给付后续护理费及杨培云获得该后续护理费均是有法律依据的，杨培云所得该14.6万元并非不当得利。生效判决对后续护理费的认定，是考虑到杨培云X级伤残，综合权衡后作出五年护理期间的认定，该判决生效后就产生确定力、既判力，且赔偿义务人业已履行该判决所确定的全部给付义务；虽然杨培云已经死亡，但并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赔偿义务人即原告要求返还后续护理费的理由不成立,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评析

　　1.护理期间的确定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相对于定残前已经实际发生的护理费而言，定残后的后续护理费属于受害人将来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损失，法院对后续护理费作出判决时，隐含了对受害人病情治愈、病情恶化及死亡等可能结果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法官根据法律授权在自由裁量权范畴内确定的，无论受害人经治疗后的结果怎样，亦无论因此而发生的实际费用是多少，鼎鸿公司都应当以生效判决确定的数额赔付。正因为如此，法院权衡杨培云X级伤残的特殊情况，故作出5年护理期间的认定。

　　2.受害人获得后续护理费的合法来源的问题。（2015）璧法民初字第01938号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且均按照判决履行了支付义务，杨培云依据法院的生效判决所获得后续护理费显然不属于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形，故鼎鸿公司诉请被告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不足；且该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培云的继承人即二被告是否继承了该项遗产以及继承了杨培云死亡后剩余护理费的具体数额，故鼎鸿公司诉请被告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

　　3.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确定力的问题。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消除不得违背。要求赔偿义务人一次性给付后续护理费的判决书一经生效，就产生既判效力和确定力，赔偿义务人履行判决给付该后续护理费的行为，是维护判决既判力和法律权威的体现；杨培云获得该笔款项后，该款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且后续护理费款项的转移有生效判决为依据，不论此后杨培云如何使用、几年内使用，均是受害人杨培云自身的权利，即便此后杨培云在法院判决确定的护理期限内死亡，也不影响原判决的效力；鼎鸿公司依生效判决赔偿后就无权再索回，亦不能以后续护理费未实际产生，而以受害人的继承人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4.基于侵权行为而获得的后续护理费不因损害结果加重而剥夺。后续护理费是受害人基于侵权行为而获得的赔偿，杨培云在获得后续护理费的赔偿后，因交通事故受伤过重而于该交通事故案件判决生效后的护理期间内死亡，无论杨培云是X级伤残或完全护理依赖程度，还是此后护理期间内死亡，均系因原告交通肇事侵害所致，杨培云的死亡是伤残结果的加重，亦是鼎鸿公司侵权损害结果的加重；若因他人侵害致伤残获得后续护理费后，因损害结果加重而不存在后续护理事实时，不能剥夺此前已给付的赔偿，故鼎鸿公司不能要求被害人的继承人返还后续护理费，否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

本案案号：（2016）渝0120民初3378号

　　案例编写人：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邓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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